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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张浩泉遗失浙江法制报工作证一
张，编号20180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011版刊登的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序号为20的借款人中交物
产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的 担 保 合 同 编 号 中 ，
20140519ZRRZGEBZ1更改为20140519ZGEBZ1，
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7月17日

更正公告
杭州尊涂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079328761W）经
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 300 万人民
币减至81万人民币。债权
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特此公告。联系
人 ：严 杰 ，联 系 电 话 ：
13806659101

杭州尊涂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公 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2018年6月29日编号信浙-B-2018-095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

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依法转让给王良仁，特此公告。
基准日：2018年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7月17日

序号

1

债权资产

锦绣天地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债权收购-201108-001、债务重组-
锦绣酒店-201108-001

未偿本金

57,216,458.90

债权合计

本金57,216,458.9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

担保情况

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1002.18平方米房产抵押；俞中江提供其持有的杭州锦绣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130万元股权质押；杭州锦绣天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友邦香料香精有限公司、杭州锦绣天地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俞中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福特资产股份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百基特材科技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
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2018年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9028.54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依法通过公开拍卖
方式转让给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
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福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浙江百基特材
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宏业混凝
土有限公司

本金（元）

54928217.98

11623823.56

66552041.54

利息（元）

2089586.44

2975697.92

5065284.36

孳息（元）

0

18668122.5

18668122.5

本息合计（元）

57017804.42

33267643.98

90285448.40

保证人

台州东新密封有限
公司、扬业电器有
限公司、孙光胜、张
小华

宏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台州市新宏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徐学林、朱冬
花、陈君、徐辉

抵押物

抵押物1为浙江百基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临海市上盘镇北洋工业区的工业土地面积36896.45平米(约55.3亩)，土地证号临杜国用（2009）第5722号；抵押物2为土地（工业用
地），浙江百基不锈钢有限公司坐落于临海市上盘镇北洋工业区的工业土地面积41341.33平米(约61.98亩)，土地证号临杜国用（2009）第5719号，最高额抵押金额4092万元；抵
押物3为浙江百基特材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临海市上盘镇北洋工业区的工业土地面积12862.33平米(约19.28亩)，土地证号上盘镇国用（2010）第0016号，最高额抵押金额1273
万元，已于2018年5月3日被法院拍卖成交，成交价730.5万元款项待回收。

抵押物1为台州宏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椒江区葭芷街道乌石村的工业用地[土地证号：椒国用（2007）001817，土地面积11186平方米]，最高抵押额1169万元；抵押物2为
徐学林名下位于台州市云顶佳苑雅园4幢1102室的房产及地下室【房权证号：台房权证台字第826731号,房屋建筑面积：326.96平方米】，最高抵押额281万元；抵押物3为徐学
林名下坐落于椒江区西环大道104号402室的房产[房权证号：070378，建筑面积190.8平方米]，最高抵押额53万元；抵押物4为朱冬花名下坐落于椒江区西环大道104号302室
的房产[房权证号：070376，建筑面积166.6平方米],最高抵押额46万元；抵押物5为徐辉名下坐落于椒江区西环大道104号401室的房产[房权证号；070375，建筑面积160.95平方
米]，最高抵押额45万元；抵押物6为朱一峰名下坐落于椒江区西环大道104号301室的房产[房权证号：070377，建筑面积160.95平方米]；其中抵押物3到6目前已经被拆除款项
待赔偿。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1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5378号
袁承页：本院受理原告何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2018年10月17日上午09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112、4113号

施萍：本院受理原告张剑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8年10月
17日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
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08号

杭州润泓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吕毅杰、俞晓静、王新、
杭州洗多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
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润泓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吕毅杰、俞晓静、王新、杭州洗多郎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6民初10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10号

上虞正大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闾卫星、马丽亚、
闾琪、叶翠鸿、上虞市然峰建材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上虞正大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闾卫星、马丽亚、闾琪、叶翠鸿、上虞

市然峰建材经营部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1091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943号

沈强：本院受理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沈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7）浙0106民初99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496号

缪以忠：本院受理原告曹国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8
年10月17日上午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194号

毛优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诺一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授权委托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369号

杭州喜糖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
凯诉被告杭州喜糖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饰合同纠
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
年09月05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
证时限至2018年09月04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189号

杭州兴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柔艳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
月31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027号

李世兰：本院受理原告杜修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31日上午10时在本院余杭
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178号

邵海钢：本院受理原告王剑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
月3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
余杭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38号

王婷婷、陈立晓：本院原
告沈黎燕诉被告王婷婷、陈立
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28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682号

浙江淘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
健诉你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8日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659号之一

杭州垦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丰超
诉被告杭州垦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杭州艳彩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365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491号

赖志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景润石材有限公司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10月1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132号

胡振宇：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将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5日9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431号

姚阿庆：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奥科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诉
被告姚阿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2018）浙0110民初8431号民事裁定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11月05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318号

卢平芬：本院受理原告洪爱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27民
初13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洪爱民的离
婚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
860元，由原告洪爱民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2816号

徐建信、蔡彩金：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10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2813号

杨志坚、张玲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
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3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下列借款人，现我行已将下表所列合同项下的债权
及相关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让给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各借款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2018年6月27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贾富军

林和杨

刘堃

勿雷热古木

张红梅

合同编号

SC20160598

SC20160474

SC20160433

SC20160542

SC20160089

债权总额(元)

33496.55

36492.2

34971.44

50423.56

57330.06

以下借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
约定，我行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
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等合法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2018年6月5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岙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贾富军

林和杨

刘堃

勿雷热古木

张红梅

合同编号

SC20160598

SC20160474

SC20160433

SC20160542

SC2016008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诸暨市海江汽车修理厂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2018年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620.18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市，该债权由诸暨市凯凯印刷
厂、田永标、章海江、袁占青提供保证担保，章月芹名下位于环城东路199号阳光花园19幢1-501室
住宅；诸暨市海江汽车修理厂名下位于大唐镇西新路工业用地使用权抵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诸暨市海江汽车修理厂处置公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浦江县金鑫

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6月30日，该债
权总额为3332.26万元。（具体本金利息数据仅是转让方内部会计系
统所记录的数据，可能与实际金额有差异，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浦江县金
鑫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债权担保措施为：牧童集团有限公司、浦江
恒捷服饰有限公司、浦江县恒联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谢建民、谢学进、
任淑萍、方守红、陈小莲、黄群仙、陈建党提供保证担保;谢建民名下
位于浦江县中山路、文溪二路叉口沿街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黄群
仙名下位于金华市翠竹庭院61幢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任淑萍名下
位于浦江县月泉东路85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陈建党名下位于浦
江县环城西路201号东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

有控股企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
国有企业出资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
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
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
司，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朱经理，联系电话：0571-88974015，
邮件地址zhubo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 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邮件地址hubo@cinda.com.cn


